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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36 证券简称：*ST 国化 公告编号：2026-036

国新文化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国新文化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业绩预告相关事项的

监管工作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国新文化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国新文化”）于 2026 年 4 月

25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国新文化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业绩预告相关事项的监管

工作函》（上证公函【2026】0543 号）（以下简称“工作函”），根据要求，公司对工作

函中所提问题逐项进行了核查，现就工作函所提及问题及公司相关回复说明公告如下：

问题 1：关于收入确认合规性。你公司预计 2025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3.32 亿元到 3.57 亿元，

扣除后的营业收入 3.30 亿元到 3.55 亿元，收入同比大幅增长。前期公告显示，公司在 2024 年

开发的新客户合同签订时间和发货时间均集中在 2024 年 12 月下半旬，涉及合同金额 8021.52
万元，截至 2024 年期末，部分项目已交付但尚未完成最终验收。请公司：（1）列示本年度前十

大客户以及业务往来情况，包括客户名称、类型、是否新增、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其他往来、交

易内容、交易金额、发货时间、收入确认时间、信用政策、回款情况等，说明上述客户是否为终

端客户，如否，说明商品的终端销售情况；（2）补充披露 2024 年度期末已交付但未完成最终验

收的原因，结合本年度实际验收情况，说明是否已满足收入确认条件以及收入确认的具体依据，

以及本年度与同类客户业务开展情况及收入确认依据；（3）补充披露新客户相关的收入确认政策、

收入确认依据、信用政策等与过往客户相比是否发生变化，说明公司收入确认是否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相关规定，是否存在为规避终止上市提前确认收入或不符合收入确认情况。

公司回复：

一、列示本年度前十大客户以及业务往来情况，包括客户名称、类型、是否新增、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及其他往来、交易内容、交易金额、发货时间、收入确认时间、信用政策、回款情况等，

说明上述客户是否为终端客户，如否，说明商品的终端销售情况

经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公司 2025 年实现营业收入 29,567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1,272
万元，增长 4.50%；其中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市奥威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称“奥威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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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收入 29,023 万元，占总收入比为 98.16%。
公司本年度前十大客户名称、类型、是否新增、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其他往来、交易内容、

交易金额、发货时间、收入确认时间、信用政策、回款情况及终端销售详见下表：

金额单位：元

序

号

客户名

称
类型

是

否

新

增

是否

存在

关联

关系

及其

他往

来

交易内

容

营业收

入

交易金

额
发货时间

收入确

认时间

信用

政策

期末应

收金额
终端用户

1

翰林汇

信息产

业股份

有限公

司

代理

商
否 否

录播设

备、服

务

55,998,

675.59

63,276,9

34.62

2024年

11 月-12

月、2025

年 1月-12

月

2025 年

1 月-12

月

不超

过 180

天

3,904,0

42.00

用户主要为

云贵川等地

普教、高教

等用户

2

紫光数

码（苏

州）集

团有限

公司

代理

商
是 否

录播设

备
9,511,4

50.53

10,747,9

39.17

2025年 6

月、7

月、8

月、9

月、12 月

2025 年

8 月、10

月、

11 月、

12 月

不超

过 180

天
-

用户主要为

江苏、安

徽、京津

冀、山东、

河南等区域

普教、高教

用户

3

吉林省

同合嘉

业科技

有限公

司

集成

商
否 否

录播设

备及周

边产品

8,929,6

89.37

10,090,5

48.95

2025年 1

月-12 月

2025 年

1 月、2

月、

4 月、6

月-12 月

账期

90 天

内

1,498,6

00.00

用户主要为

吉林、黑龙

江两地，普

教、高教、

职教等用户

4

四川科

道芯国

智能技

术股份

有限公

司

集成

商
是 否

录播设

备
8,021,5

39.87

9,064,34

0.00

2025年

12 月

2025 年

12 月

账期

180天

内

8,064,3

40.00

四川普教用

户

5

合肥旭

之阳科

技有限

公司

集成

商
否 否

录播设

备、服

务及周

边产品

7,206,8

92.52

8,143,02

9.00

2024年

12 月，

2025年 2

月、4月-

12 月

2025 年

1 月-3

月、

4 月-12

月

账期

60-90

天

3,105,2

99.00

皖鄂两地普

教、高教等

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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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北京深

势科技

有限公

司

代理

商
否 否

录播设

备
6,709,7

69.91

7,582,04

0.00

2024年

12 月、

2025年

12 月

2025 年

1 月-3

月、

5 月-7

月、10

月、12

月

账期

90 天

内

1,888,4

59.46

用户主要为

内蒙古、北

京、山东、

河南、山西

等地，普

教、高教、

职教等用户

7

广州华

沃信息

科技有

限公司

集成

商
否 否

录播设

备、服

务、租

赁

6,414,9

13.31

7,225,14

0.17

2025年 1

月-12 月

2025 年

1 月-12

月

账期

30-90

天

2,064,7

76.00

用户主要为

广东区域普

教、高教用

户为核心，

涵盖政法及

政府单位

8

杭州企

旭科技

有限公

司

集成

商
否 否

录播设

备、服

务及周

边产品

6,496,6

88.43

7,338,61

6.51

2025年 1

月、3月-

6月、8

月-12 月

2025 年

3-6 月、

8 月-12

月

账期

60 天

内

490,17

2.50

浙江普教、

高教、职教

等用户

9

广州博

达信息

技术有

限公司

集成

商
否 否

录播设

备、服

务

4,642,3

24.51

5,244,80

3.00

2025年 1

月、4

月、6月-

12 月

2025 年

1 月、4

月、

6 月-12

月

账期

90 天

内
-

用户主要为

广东区域普

教、高教、

职教用户

10

内蒙古

铭世科

技有限

公司

集成

商
否 否

录播设

备、服

务

3,914,8

13.28

4,423,73

9.00

2024年

12 月、

2025年 1

月、5

月、8

月、9

月、12 月

2025 年

1 月、5

月、8

月、9

月、12

月

账期

30-90

天

3,531,1

43.37

用户主要为

内蒙古区域

普教、职教

用户

二、补充披露 2024 年度期末已交付但未完成最终验收的原因，结合本年度实际验收情况，

说明是否已满足收入确认条件以及收入确认的具体依据，以及本年度与同类客户业务开展情况及

收入确认依据

公司全资子公司奥威亚 2024 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68 亿元，均都来自集成商，奥威亚对集

成商客户的收入确认，严格遵循控制权转移原则，在取得销售合同、收款凭证、发货记录，以及

客户出具的《收货确认函》等完整证据链的基础上，判断商品控制权已转移确认收入。

2024 年奥威亚为拓宽市场渠道，与翰林汇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深势科技有限公司等

专业渠道服务商（以下简称“代理商”）建立了代理合作关系。由于新增代理商尚处于合作初期，

其终端销售网络、市场推广能力及最终“动销”能力有待时间验证，在 2024 年末临近报表日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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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代理商发货时，其实际销售能力尚未得到证明，基于“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及“谨慎性”原则，

公司在向代理商发货时点将相关存货继续列示为 “发出商品”，基于谨慎性原则，未在当期确认

收入。

2025 年奥威亚在取得从公司发货到代理商的一级物流信息和收货确认函基础上，由代理商提

供的正式销货清单，经奥威亚业务部门审核确认后，结合公司已发出商品记录，综合判断商品控

制权已转移，以此作为收入确认核心依据。

本年度，奥威亚与同类客户业务开展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元

序

号
客户名称 营业收入金额

应收账款余

额
备注

1
翰林汇信息产业股

份有限公司
55,998,675.59 3,904,042.00

其中 2024年度交付商品对应收入金

额 40,942,754.03 元

2
北京深势科技有限

公司
6,709,769.91 1,888,459.46 均为 2024年交付的商品

3
紫光数码（苏州）

集团有限公司
9,511,450.53 - 本期新增代理商

合

计
72,219,896.03 5,792,501.46

本年度与代理商开展业务共实现营业收入 7,222 万元，其中于 2024 年度已交付本期确认收入

金额 4,765 万元。同时，本期新增代理商紫光数码（苏州）集团有限公司，实现收入 951 万元。

三、补充披露新客户相关的收入确认政策、收入确认依据、信用政策等与过往客户相比是否

发生变化，说明公司收入确认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是否存在为规避终止上市提

前确认收入或不符合收入确认情况

公司子公司奥威亚的收入确认政策以商品控制权是否转移作为收入确认的核心判断依据：一

是对于集成商客户，在取得销售合同、收款凭证、发货记录，以及客户出具的《收货确认函》等

完整证据链的基础上，判断商品控制权已转移确认收入。二是对于代理商客户，奥威亚在取得从

公司发货到代理商的一级物流信息和收货确认函基础上，由代理商提供的正式销货清单，经奥威

亚业务部门审核确认后，结合公司已发出商品记录，综合判断商品控制权已转移，以此作为收入

确认核心依据。

新客户的信用政策与过往客户相比未发生显著变化。公司的结算方式一般以电汇为主。账期

一般是 180 天以内，根据每个项目的具体情况和客户的信用状况来确定账期。

公司营业收入的确认严格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核心要求，从准则依据来

看，公司以商品控制权转移作为收入确认的核心判断标准，在履行合同履约义务、客户取得相关

商品控制权时进行收入确认。不存在提前确认或不合规确认收入的情形。

问题二：关于应收账款。三季报显示，公司应收账款余额 0.66 亿元，同比增长 88.51%。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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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1）补充披露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前十名交易对方的名称、业务内容、交易金额、账龄、信

用政策、是否逾期及逾期金额、期后回款、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坏账计提情况等；（2）结合公司

业务开展情况、收入确认政策、信用政策等说明本期应收账款大幅增长的原因，相关应收账款对

应的收入确认是否准确，是否存在提前确认收入或不符合收入确认情况，减值计提是否充分。

公司回复：

一、补充披露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前十名交易对方的名称、业务内容、交易金额、账龄、信用

政策、是否逾期及逾期金额、期后回款、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坏账计提情况等

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前十名交易对方的名称、业务内容、交易金额、账龄、信用政策、是否逾

期及逾期金额、期后回款、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坏账计提情况具体如下表：

金额单位：元

序

号

应收客

户

2025

年 12

月末

应收

金额

业务内

容

交易

金额
账龄 信用政策

是

否

逾

期

逾期金

额

期后

回款

是否

存在

关联

关系

坏账

计提

1
辉县市教

育体育局

9,120,2

11.00

设备及服

务

27,192,

552.43

3 至 4

年

项目验收合格

后，第一年支

付项目金额的

40%；第二年

支付项目金额

的 30%；第三

年支付项目金

额的 30%

是 9,120,211.

00
-

否
6,147,

022.2

1

2
卫辉市教

育体育局

8,856,8

80.00

设备及服

务

26,160,

257.18

3 至 4

年

验收合格后 10

个工作日内支

付 40%；第二

年支付 30%；

第三年支付

30%

是 8,856,880.

00
-

否
5,969,

537.1

2

3

四川科道

芯国智能

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8,064,3

40.00
录播设备

8,021,5

39.82

一年以

内
账期 180 天内 是 1,719,302.

00

1,719,30

2.00

否 199,1

89.20

4

翰林汇信

息产业股

份有限公

司

3,904,0

42.00
录播设备

11,005,

476.10

一年以

内
账期 180 天内 是 874,059.0

0

3,904,04

2.00

否 96,42

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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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内蒙古铭

世科技有

限公司

3,531,1

43.37
录播设备

3,603,7

14.16

一年以

内
账期 90 天内 是 3,531,143.

37
-

否 87,21

9.24

6

乐学汇通

（北京）

教育科技

有限公司

3,386,9

00.00
录播设备

10,645,

132.74

五年以

上
账期 60-70 天 是 3,386,900.

00
-

否
3,386,

900.0

0

7

合肥旭之

阳科技有

限公司

3,105,2

99.00
录播设备

5,128,9

44.26

一年以

内
账期 60-90 天 是 432,136.0

0

1,039,07

9.00

否 76,70

0.89

8

神州数码

（中国）

有限公司

3,009,6

18.44
录播设备

2,966,0

60.57

一年以

内
账期 120 天内 否

- -
否 74,33

7.58

9

内蒙古博

古科技有

限公司

3,000,0

89.80
录播设备

3,324,2

50.44

一年以

内
账期 30-90 天 是 3,000,089.

80

141,251.

00

否 74,10

2.22

10

联通数字

科技有限

公司海南

省分公司

2,075,4

52.22

录播设备 16,410,

000.74

1-2 年 预付 20%，到

货调试后支付

30%，初验后

支付 35%，竣

工结算后支付

10%，质保 3

年后支付 5%

是 - - 否

273,1

29.51

备注：1.交易金额为期末应收账款对应的交易合同金额。

2.逾期金额为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的金额。

3.期后回款为 2026 年 1 月 1 日至 2026 年 4 月 28 日期间对应的回款金额。

4.坏账计提为 2025 年 12 月 31 日的应收账款对应的坏账计提金额

二、结合公司业务开展情况、收入确认政策、信用政策等说明本期应收账款大幅增长的原因，

相关应收账款对应的收入确认是否准确，是否存在提前确认收入或不符合收入确认情况，减值计

提是否充分

（一）结合公司业务开展情况、收入确认政策、信用政策等说明本期应收账款大幅增长的原

因，相关应收账款对应的收入确认是否准确，是否存在提前确认收入或不符合收入确认情况

经审计，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期末应收账款余额为 7,777 万元，较期初增加 1,063
万元，增长 15.84%。公司 2025 年末应收账款增加是行业项目特性与市场客观环境共同作用的结

果。项目端，公司核心服务教育行业，合作多为长周期信息化项目，付款周期长；市场端，2025
年地方教育领域财政预算整体偏紧，市场竞争加剧，一般会向客户提供账期以抢占市场。

公司严格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以商品控制权转移为核心判断标准，按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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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类型执行明确确认流程，所有应收对应收入均满足确认条件，资料齐全、确认真实合规。公司

相关应收账款对应的收入确认准确，不存在提前确认收入或不符合收入确认情况。

（二）减值计提是否充分

公司信用政策以风险可控为核心，对合作客户严格开展信用评估，在保障自身资金安全的前

提下适度给予合理账期，结合收入确认节点形成阶段性应收账款，符合公司信用政策。

本公司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应收账款进行减值会计处理并确认损失准备。

对于由《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规范的交易形成的不含重大融资成分的应收款项，

本公司采用简化方法，即始终按整个存续期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损失准备。本公司根据信用风险

特征将应收账款划分为若干组合，在组合基础上计算预期信用损失，确定组合的依据如下：

应收账款组合 1：合并内关联方款项

应收账款组合 2：账龄组合

对于划分为组合的应收账款，本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及对未来经济状

况的预测，编制应收账款账龄与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对照表，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截至 2025 年末，公司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前十名合计 48,053,975.83 元，公司根据历史损失率

并考虑前瞻性信息，共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16,384,567.81 元，减值计提充分。

问题三：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发表意见，充分核查商品的终端销售客户、比例、金额、

回款、货物流、资金流等情况，说明相关核查范围和涵盖期间、核查程序、核查证据，是否存在

无法穿透核查情况及所采取的替代措施。年审会计师应严格遵守审计准则等有关规则要求，对公

司 2025 年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情况保持合理的职业怀疑，制定必要、可行、有针对性的审计计

划及程序，详细记录相关事项，按照信息披露要求披露审计工作进展并充分提示风险，严格履行

质量控制复核制度，发表恰当的审计结论。

年审会计师回复：

营业收入是公司关键业绩指标之一，且对公司股票是否触及终止上市情形的判断具有重大影

响，产生错报的固有风险较高，因此我们在 2025 年年报审计中，将营业收入确认识别为高风险，

并作为关键审计事项。

我们自进驻公司现场审计工作以来，已就收入确认与公司董事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独立董

事、管理层就审计计划、审计范围、时间安排、项目组成员和关键审计事项等重要事项进行了沟

通。根据审计进展，本所分别于 2026 年 4 月 13 日、4 月 15 日和 4 月 26 日向公司出具《关于国

新文化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阶段性情况说明》（信会师函字[2026]第 ZB029
号）、《关于国新文化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第二次阶段性情况说明》（信会师

函字[2026]第 ZB030 号）及《关于国新文化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第三次阶段

性情况说明》（信会师函字[2026]第 ZB035 号），就收入确认相关的核查发现与公司进行书面沟通。

截至目前，公司 2025 年年度报告合并利润表营业收入金额为 29,567 万元。

针对收入确认合规性和应收账款，我们实施的审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了解与测试公司与收入确认和应收账款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的设计及运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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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了解和评价公司不同业务模式下的合同签订方式及内容，分析合同签订方的权利义务，检

查各项履约义务的识别、一段时间履行履约义务和在某一时点履行履约义务的判断是否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规定；

3、结合产品类型对收入以及毛利情况执行分析，判断本期收入金额是否出现异常波动的情况；

4、对本期记录的收入交易选取样本，核对合同、发票、发货单据、货物签收单、记账凭证、

代理商销货清单等内、外部证据。

5、向公司主要客户发函，确认本期收入和应收账款余额，并取得回函或实施替代程序。

6、获取复核代理商向下游发货物流信息、抽样实施公司客户下游终端项目的访谈或走访。其

中，代理商下游发货物流复核比例达 86%。
7、评价相关收入确认是否符合公司收入确认的会计政策。

8、就资产负债表日前后记录的收入交易，选取样本，核对合同、发票、发货单据、货物签收

单、代理商销货清单、记账凭证等内、外部证据，以评价收入是否被记录于恰当的会计期间。

公司于 2026 年 1 月 31 日发布《国新文化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业绩预亏公告》（以

下简称“2025 年度业绩预亏公告”）中披露预计 2025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 33,200 万元到 35,700
万元。公司 2025 年年度报告中营业收入为 29,567 万元，较 2025 年度业绩预亏公告中披露的营业

收入金额存在重大差异。这种情况表明国新文化与收入相关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未完成上述重大缺陷的整改工作。因此，我们认为，由于存在上述

重大缺陷及其对实现控制目标的影响，国新文化于 2025 年 12 月 31 日未能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

本规范》和相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特此公告。

国新文化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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